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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央敏 詩人　　

二戰後，臺灣本土語言遭到來自國民黨政府

的政策性打壓，其中又以本土最大族群的母語──

臺語──受到最嚴厲的欺凌與忽視。直到 1980年

代，隨著臺灣本土意識的高漲及政治民主化的抗

爭，臺灣人作家所提倡的臺語文學也於 1987年形

成一股運動而受到注視，再經 1989年及 1991年

的兩次臺語文學論戰後，官方及主流文壇沒人再

公開反對臺語文學，而且在 2002年，國民小學恢

復日治時代曾經實施過的臺語教育，連帶的其他本

土母語也開始成為小學的課程之一，自此臺語寫作

正式獲得官方及文壇的重視。此後陸續有民間社團

舉辦的阿却賞、海翁臺語文學獎、臺文戰線文學

獎，以及部分地方政府如臺南、高雄、臺中等等，

和中央政府單位如教育部、國立臺灣文學館等官

方舉辦的文學獎，也相繼增設包括臺語文學獎在

內的母語類文學獎。因此自戰後這波臺語文學運

動迄今 30年，單就臺語文學獎的獎項多寡來看，

應該可用「鬧熱滾滾」這句臺語來形容了，至少

在數量上並不遜於 30多年前的中文文學獎。

在這些臺語類文學獎中，臺灣文學館舉辦的

臺灣文學金典獎最具指標意義，因為 (1)它是由臺

灣文學的國家級專責機關設立的；(2)性質上它是

全國性的文學獎；(3)每屆的得獎名額最少，每一

類組都屬唯一獎；(4)獎金最高，比起其他臺語文

學獎首獎的獎金高出三倍到五倍之多，這一點可

能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我們如要觀察臺語文學

獎對臺語文學創作的影響，以及要從文學獎的徵

文與得獎作品來看臺語文學創作的發展，絕不能

忽略台灣文學獎。

台灣文學金典獎從 2008年起開始增設母語類

獎項，首屆即從臺語短篇小說開始，由於母語或

臺語並非官方語言，又非學校語文教育的主要課

程，因此用母語從事文學創作相對比用「主流」

語文──中文創作要困難許多，也因此能用或肯

2008年臺語短篇小說金典獎得 作品〈金色島嶼之歌〉，是寫四百年前，荷蘭派兵剿滅世居臺灣南部
小琉球原住民的故事，而本屆作品陳正雄的〈命〉在反映臺灣農業時代，民間社會最底層人民的日

常生活與民俗信仰。其他入圍與應徵的作品，固然也包含政治性的、歷史事件的題材，但已有更多

屬社會現象的寫實題材了，尤其多數參賽作者已能運用較「正範」（純正）的臺語文書寫，表示作

者們在處理小說藝術方面已有相當的能力和水平。

對臺語文學獎的
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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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典喝采 ── 2017台灣文學獎揭曉

用臺語進行小說寫作的人又更少，當然也比寫作

臺語詩和臺語散文的人要少之又少。所以雖然這

項唯一獎的獎金高達 20萬元，但這一屆應徵的篇

數也僅是不到十篇的個位數，不過由於這個獎的

「魅力」十足，能吸引優秀作家應徵，入圍的兩

篇都非常好，尤其得 作品胡長松的〈金色島嶼之

歌〉更是一等一的佳作，比之多數優秀的中文短

篇小說毫不遜色。

九年後的 2017年，台灣文學獎的母語獎項又

輪到臺語短篇小說，這一屆的應徵件數已加倍到

17件，光就件數來說，經過九年，臺語小說的創

作人口有了顯著的增加，而更較重要的是在主題、

取材及技巧方面都更加多樣化。首屆作品的內容

多數偏向具政治意涵的歷史性事件，以得獎作品

為例，首屆〈金色島嶼之歌〉是寫四百年前，荷

蘭官方派兵剿滅世居臺灣南部一個叫「金色島嶼」

（即小琉球）上的原住民族群的故事，而本屆作

品陳正雄的〈命〉在反映臺灣農業時代，民間社

會最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與民俗信仰。其他入圍

與應徵的作品，固然也包含政治性的、歷史事件

的題材，但已有更多屬社會現象的寫實題材了，

如詐騙、迷信、母語教育、自閉症、通姦、小偷、

人性等等都成為臺語小說作者所關注的內容，尤

其多數參賽作者已能運用較「正範」（純正）的

臺語文書寫，這些不管整篇作品的藝術成就如何，

都是一種進步，同時也反映了臺語創作的發展現

況。本屆另有四篇也可算佳作的作品入圍，表示

作者們在處理小說藝術方面已有相當的能力和水

平。台灣文學獎的得獎及入圍的作品相較於各地

方政府和教育部辦的臺語文學獎，若以同樣 2017

年度的得獎和參賽作品來看，我個人覺得台灣文

學獎的平均水準最高，光是入圍的四篇作品也都

不輸其他單位的得獎作品，也許是參賽者有意把

他們個人當年度最好的作品用來參加台灣文學獎

的緣故吧？

接著我想順便小談一下近年筆者對臺語文學

獎的觀察心得，特別是小說與散文這二類需要更

多文字才得以成篇的獎項所共有的現象。

1.幾乎每個臺語文學獎的參賽作中都有若干篇作

品的語言明顯出現中文化的痕跡，這裡所謂「中

文化」不是指某些詞彙源自中文，而是指整個

文句的語詞、語法都是中文，而且該句明顯不

合臺語語法，以致該句用中文（北京話）唸比

用臺灣話唸更順暢，這類不中不臺的文章中最

嚴重的是整篇可說就是彆扭的中文，之所以如

此，是因作者不用臺語思考和寫作，只將自己

的中文文章略改一些用字或加入部分臺語詞彙

而已。要改善這種現象，唯有作者平常就應多

講臺語，且多讀真正的臺語作品，再加上多寫

臺語文並多用臺語直接思考寫作。

2.目前能用較純正臺語文寫作的人幾乎都是努力

自習的結果，這當中的多數人其實只是愛好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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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或熱衷於臺語文的復興，而非真正對文學

有興趣或具有文學資賦，這類人士偏重語言層

面，而非文學。換句話說，目前所謂「臺語界」

或「臺語文壇」中，絕大多數臺語文的寫手只

是用臺語文在表達意念和互相溝通，真正有志

於臺語文學創作的人還少，而具有文學修養和

創作能力且熟諳臺語文的人更少，所以臺語文

學獎的應徵件數往往不多，一旦評審要求不高，

或覺得母語文學獎的性質是鼓勵重於獎勵，為

求獎項儘量不要從缺，便會出現容易得獎且常

常是同一批人在得獎的現象。要改善這現象，

我認為主辦者在給獎的制度上可增加彈性，一

方面要求品質，該從缺就從缺，另一方面當首

獎或前幾名從缺時，可增加佳作的篇數，這樣

既能維持文學獎的獎賞性質，乃至提升水準，

又能達到鼓勵創作的功能。

3.目前臺語文的書寫系統方面，教育部雖有推薦

的文字（漢字）符號和注音（拼音）符號的版

本或標準，但似乎沒有強制性或一致化的文字

形式，以致臺語的書寫者或用 (1)全漢字或幾乎

全漢字、或用 (2)漢字羅馬字相夾雜、或用 (3)

全羅馬字，其中漢羅夾用者的漢羅比例又任隨

寫作者的自由和喜好。這種缺乏一致性的書寫

方式之於個人寫作可視為其自由或主張，但之

於文學獎的比賽便徒增混亂以及不公平。比如

有人花費更多時間去努力學習文字而用於書寫，

有人每遇不會寫的字就便宜行事而注音（拼音）

代替文字，當做本文的一部分，如此對前者確

實運用文字者就很不公平，因為他們寫錯漢字

或錯別字多會被扣分，但以注音當做文字的作

品充斥小學低年級式的作文（注音代字）方式

反而被允許。為消除這種不公平的現象，文學

獎應要求參賽者使用標準化或一致化的書寫方

式。這樣也有利於評審閱讀及避免產生不公正

的聯想。

以上是筆者的心得與建議，內容同時適用於

其他臺語文學獎項。國立臺灣文學館已在 2017年

修訂台灣文學獎的簡章，從當年起分別讓三類母

語中的詩、散文、小說各組每年輪辦一次，因此

台灣文學獎中的臺語小說組將從原本的每九年才

輪辦一次變為每三年就舉辦一次，這一來是呼應

臺語文創作已比以往更興盛，也相信對臺語文學

創作的未來會產生更大的助益。


